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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（试行） 
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模范带头作用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价值

观和成才观，根据国家、学校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评选对象和名额 

优秀毕业生的评选对象为外国语学院下设汉语国际教育、商

务英语专业上一年度的毕业生。获奖人数视当年各市县开放大学

或教学点推荐情况而定。 

第二条 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坚定正确的

政治方向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

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二）品德高尚、行为端正，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素

养，在读期间表现优异，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。 

（三）学习认真刻苦，成绩优良。 

（四）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。 

（五）具备下列条件中任意两条以上： 

1．获得江苏开放大学学士学位； 

2．在科研、发明创造、工艺改进、专利、创新创业、助人

为乐等方面有突出贡献； 

3．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举办的各项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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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学院发布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通知； 

（二）各市县开放大学或教学点推荐优秀毕业生，并将推荐

结果在校内公示后报外国语学院（无合适人选可不申报）； 

（三）学院组织工作组审核申报名单，确定优秀毕业生候选

人并公示（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； 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的名单提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并公

布； 

（五）学院为优秀毕业生获得者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第四条 评审材料 

各市县开放大学或教学点向外国语学院推荐优秀毕业生候

选人时，需提交以下加盖印章材料： 

（一）江苏开放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毕业生申请汇总表； 

（二）江苏开放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毕业生申请表； 

（三）优秀毕业生候选人成绩单； 

（四）优秀毕业生候选人在读期间所获奖励证书复印件； 

（五）优秀毕业生候选人事迹介绍（事迹介绍在 1200 字左

右，包括：一张彩色生活照片，在读期间的学习表现、工作中的

突出成绩，所获奖励情况等）。学院将对优秀毕业生事迹进行重

点宣传。 

第五条 评选时间 

每年春季学期开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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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其他事项 

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择优原则，严

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，杜绝弄虚作假。对弄虚作假获得优秀

毕业生者，撤销其荣誉称号，收回已颁发的证书，按相关规定进

行处理。 

第七条 附则 

本办法由外国语学院组织实施并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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